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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古之奇 《县令箴 》 的建树与影响
法 官箴言 系 歹

丨

］ 之六

霍存福 何 君
＊

内容提要 ： 唐古之奇 《县令箴》 当作于泾原兵变前
，

较元结 《县令箴 》
晚十几年 。 重作 《县令箴》 ，

古之

奇紧扣县令职掌
，
并依据两个模范县令的事迹提炼之

，
力求 出新 。 其所总结的德 目

，
多于元结

；
在表现手法上

，

也采取
“

如山之重
，
如 水之清

”

等
“

明喻 ＋排 比
”

的叠加方式予 以呈现
，
有气势

，
有韵味 。 其 中

一

些 比喻如
“

如镜之明
，

如秤之平
”

，

成为后世 《御史箴 》 《大理箴 》 等法官箴中
“

鉴明 、 衡平
”

的经典之喻 。 古之奇虽在

朱泚伪大秦 国效忠过
，
但在官箴史上

，

其
《县令箴》 具有重要地位 ，

对后世影 响颇大 。

关键词 ： 唐代 ； 古之奇 ；
县令

； 官箴 ；
德 目

；
影响

古之奇 《县令箴 》 ， 是 留存下来的唐代两个 《县令箴 》 之
一

。 此前有元结 （
７ １９ ＿ ７７２

） 撰

《县令箴 》 ，
约作于代宗广德二年 （

７ ６４
） 至永泰元年 （

７ ６５ ） ，
在其首任道州刺史期 间 。 古之奇

《县令箴 》
，
大约晚出十几年 。

古之奇 （ ？
＿

７８４ ？ ） ，

两 《唐书 》 无传
，
事迹散见宋计有功 《唐诗纪事 》 、 元辛文房 《 唐才

子传 》 等书 。 傅璇琮主编 《唐才子传校笺 》 ，
储仲君执笔古之奇部分

，
考稽其人其事颇详 。 大略

是
：
古之奇于代宗宝应二年 （

７６３
） 萧昕榜登进士第 ，

与耿漳 同时 。 尝为安西幕府书记 。 与诗人

李端交好 ， 有送行诗 《送之奇赴泾州幕》 。 德宗建中 四年 （
７８３

） 十月 ，
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泾

原之师救哥舒曜 ，
至京而叛 ， 拥立朱泚 。 古之奇亦在其 中 ， 故为所用 。 曾掌朱泚文翰 ， 有 《 为

朱泚署坊市榜 》 。 但其 《县令箴 》 应作于此前 。

一

、
古之奇 《县令箴 》 内容通释

宋姚铉编 《 唐文粹 》 、 元富大用 编 《 古今事 文类聚外集 》 、
〔
２

〕 明 贺复 征编 《
文 章辨

体汇选》 、
〔
３

〕 清乾隆 《 山东通志》 、
〔
４

〕 清董 诰 等 编 《 全唐文 》
，

〔
５

〕 均 收 录 了 唐古 之奇 《 县令

＊ 霍存福 ， 吉林大学法学 院博士生导师 ，

沈 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，

法学博士 ；
何君 ， 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 生 。

本文系

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
“

古代法官箴言及其传承与创新研究
”

（
１ ９ＡＦＸ００３

） 、 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 项研究课题
“

中 国古代司法

监察的运行机制及其当代镜鉴
”

（
２０ １ ＳＬ ＺＹ ００５

）
的阶段性成果 。

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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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法学

箴 》 。
〔

６
〕 五书所收 ，

文字略有不同 。 兹 以阿拉伯数字 １
－

５
，
依序标示诸书差异 。 全文为 ：

咨 尔 多 士
，

各 司厥官 。 政不欲猛
，
刑 不欲宽 。 宽则 人慢

，

猛则人残 。 宽则 不济
，

猛则不

安 。 小恶无
１

＇
２

＇
３

＇
５

（
勿

４

）
为

，
涓 流成池

；

片 言 可 用
，

毫 末将
１二 ３

＇
５

换
１二 ３

＇
５

（
至

４

著
４

） 。 祸既有

胎
，

德 ｕ ２
＇
３

＇
４

 （
福

５

）
岂 无种 ｕ ２

＇
３

＇
５

（
自

４

） ？ 镜不 自 照
，

只 ｕ ３

（
柢

２
＇
４

、 祗
５

）
能鉴物 。

人不 自 知
，

从谏 勿
ｕ ＇

３
＇
５

４ （ 弗
４

） 。 欲不 可纵
，

货 不 可 黩
；

黩货 生 灾
，

欲
“ ３

＇
５

纵
１

＇
３

＇
５

（
纵

２
＇
４

欲
２

＇
４

）
祸 速 。

勿轻 小人
，
蜂虿有毒

；

勿轻小道
，

大车 可覆 。 勿
“ ２

＇
３

＇
５

（
无

４

）
谓 刚 可长

，

长 刚 者亡
；

无谓柔

可履
，
履柔者耻 。 刚 强有时 ， 柔弱有 宜 。 时宜克念

，
愿在深思 。 不恕而 明

，
不如不 明 。 不通

而清
，
不 如 不 清 。 无

ｕ２
＇

３
＇

５

 （
毋

４

）
为 恶 行

，
无

ｕ２
＇

３
＇

５

 （
毋

４

）
逆善 名

。 保 此 中 道 ，
无 成

ｕ２
＇

５

（ 为
３

、 有
４

） 不成 。 过客箴士
，
冀 申 同 声

ｕ ２
＇

３
＇

５

（ 情
４

） 。 如 山之重
，

如水之清 。 如石 之坚
，

如

松之 贞 。 如剑之利
，

如镜之 明 。 如弦之直
，

如秤之平 。

诸本不同者
，
多是虚词

；

甚或只是词序有异
，

不影响其基本文 义 。 其 中
，

“

宽则人慢
，

猛则人

残
”

， 应当作
“

宽则 民慢 ，
猛则民残

”

， 唐人避李世民讳 ，
后世也沿之 。 至 于

“

人不 自 知
” “

勿

轻小人
”

之
“

人
”

，
则皆用其本字 、 本义 。

古之奇 《县令箴》 共 ２ １０ 字
，
较元结 《县令箴》 的 １ １ ４ 字

，
多近一倍

；
内容上也对

“

宽猛
”

之政
，
作 了重 点阐 述

，
但更多地显示 了道家思 想

，
如祸福 、 刚柔 、 善恶关系

，

要求保持
“

中

道
”

；
阐述了恕与 明 、 通 （

达
） 与清 的关系 ，

并用排比加 比喻 的方法
，

历数重、 清 、 坚 、 贞 、

利 、 明 、 直 、 平等为政品德 。 下依序分析之 。

１ ． 起始句
“

咨尔多士
，
各司厥官

”

用典
，

出 自 《 尚 书 ？ 周书 ？ 多士》 。

“

咨尔
”

，

用于句首
，
表示赞叹

或祈使
；

“

多士
”

，
指众臣

，

这里指众多县令 。

“

各司厥官
”

，

即各司其职义 。

２ ． 政刑要 旨
“

政不欲猛
，
刑不欲宽 。 宽则人慢

，
猛则人残 。 宽则不济

，
猛则不安

”

，
即 宽猛相 济

，
取其

中和 。 按 《左传 ？ 昭公一■十年》 ：

郑子产 有疾
，
谓子大叔曰

：

“

我死
，
子必为政 。 唯有德者能 以 宽服 民

，

其次莫如猛 。 夫

火烈
，

民望 而畏之
，

故鲜死 焉 ；
水懦弱

，

民狎而玩之
，
则 多 死 焉 。

故宽难 。

”

疾数 月 而卒 。

大叔为政
，
不忍猛 而宽 。 郑 国 多盗

，
取人于萑苻之泽 。 大叔悔之

，

曰
：

“

吾早从夫子 ，

不及此 。

”

兴徒兵 以攻萑苻之盗
，
尽杀之

，
盗 少止 。

仲尼 曰
：

“

善哉 ！
政 宽 则 民慢

，
慢则 糾 之以猛 。 猛则 民残

，

残则 施之以 宽 。 宽 以济猛
，

猛以 济宽
，

政是以和 。

… …

”

及子产 卒 ，
仲尼闻之

，
出 涕 曰

：

“

古之遗爱也 。

”

〔
７

〕

可见
，

“

政不欲猛
，
刑不欲宽

”

，
脱胎 自 春秋时子产告诫子大叔的

“

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
，
其次

莫如猛
”

的宽第
一

、 猛第二的价值思想
，
但古之奇 已修改为独任宽 、 猛 皆不可 的立场 。 故

一开

〔
６

〕
唯 《 山东通志 》 题

“

元衮格根
”

作 。 山东省 《 宁 阳县志 ？ 艺 文》 晚 出
， 其

“

古之奇
”

下原注 ：

“

前志沿旧 志作
‘

古之

哥
，

元人
’

。 近见 王麓樵 《 稽古论略 》 作
‘

古之奇
’

，

因改 正 。 爵 、 里未 详 。

”

是该县志对 作者 曾经有 过误会 ，

后 得改正 。 按
，

王麓樵 ， 名贤仪 ， 清末刑名幕友 ， 著有 《 稽古论略》 。 许 同莘谓
“

王麓樵 阅邸报 ， 分类钞集 ， 谓风土人情政治利病官 常贤否可

以周知
”

。 李乔主编 ： 《 中 国师爷名著丛书
？ 一个师爷 的案 牍生涯 》 ， 九洲图书 出版社 １ ９９８ 年版 ， 第 ５ ３ 、

７ ９ 页 。 另 ， 《 长沙野史

类钞 》 见有
“

王麓樵续句补官
”

。 陈泽珲主编 ： 《长沙野史类钞 》 下部 《耆旧文存
？ 晚清逸史 》 ， 岳麓书社 ２〇 １ １ 年版 ， 第 Ｉ ５ 页 。

〔
７

〕
杨伯峻编著 ： 《春秋左传注 》 ， 中华 书局 １ ９Ｓ １ 年版 ， 第 ４ 册 ， 第 １ ４２ １

－

１ ４２２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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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古之奇 《 县令箴 》 的建树与影响 法 官 箴 言 系 列 之六

始就表明立场 ：

“

不欲猛
”

，
也

“

不欲宽
”

。

一

方面 ， 独任宽 、 猛 ，

“

宽则人慢 ，
猛则人残

”

， 或

引 民慢易 ， 或致民伤残 ，
这取 自 孔子的评论

“

政宽则 民慢
” “

猛则 民残
”

；
另一方面 ，

“

宽则不

济
，
猛则不安

”

， 实际是
“

太宽
”

则不济事 ，

“

太猛
”

则不安定 ， 指过度的宽与猛 ， 皆不是治道 。

实际仍然坚持了
“

宽以济猛
，
猛 以济宽

，
政是以和

”

的原则 。

古之奇箴此句承袭元结 《
县令箴 》

“

烦则人怨
，
猛则人惧 。 勿 以赏罚

，

因其喜怒 。 太宽则

慢
，
岂能行令 ？ 太简则疏

，
难与为政

”

的话题 。 但与元结箴相 比
，
古之奇箴更接近孔子有关宽

猛论述的原文 、 原意
，

“

宽则人慢
，
猛则 人残

”

截 自
“

政宽则 民慢
，
猛则 民残

”

；
且

“

政、 刑
”

对举
，

也取 自 《论语 ？ 为政 》 ：

“

导之以政
，
齐之以刑

，

民免而无耻 。 导之以德
，
齐之以礼

，
有

耻且格
”

前句 。 故子产与孔子的宽猛相济思想是其源头 。

３ ． 为官 自我修为

在此之后
，
古之奇箴交叉地论及两个 问题 ：

一

是为 官的 自 我修为
，

二是人我关系 的处理 。

一

、 三 、 五句为前者
，

二
、 四 、 六句为后者 。 大抵

一反一正
，
交替铺陈 。

（
１

）
不积恶

“

小恶勿为 ，
涓流成池

”

。 《
三国志》 裴松之注引 《诸葛亮集 》 载先主遗诏敕后主 ，

云
：

“

勿

以恶小而为之 ， 勿 以善小而不为 。 惟贤惟德 ， 能服于人 。

”

〔

８
〕 是

“

小恶勿为
”

典 出之处 。 又 ，

《后汉书 ？ 酷吏周纡列传》 载周纡上疏劾窦瓌 ，
云

：

“

案夏阳侯瓌 ， 本 出轻薄 ， 志在邪辟 ，

……

当伏诛戮 。 而主者营私
，
不为国计 。 夫涓流虽寡

，
浸成江河

；
爝火虽微

，
卒能燎野 。 履霜有渐

，

可不惩革 ？
宜寻 吕产专窃之乱

，
永惟王莽篡逆之祸

，
上安社稷之计

，
下解万夫之惑 。

”

〔

９
〕

“

涓流

成池
”

，
当源于此 。

（
２

）
避祸就福

“

祸既有胎
，
福岂无种

”

。 《 老子 》 第五十八章 ：

“

祸兮福所依
，
福兮祸所伏 。

”

《汉书 ？ 枚乘

传 》 载郎中枚乘 《谏吴王濞书 》 ：

“

福生有基
，
祸生有胎

；
纳其基

，

绝其胎
，
祸何 自来 ？

… …臣

愿大王孰计而身行之
，

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。

”

〔
１Ｑ

〕 吴王刘 濞没有听从
，

最终还是谋反 了 。 颜师古

注引服虔 曰
：

“

基 、 胎
，
皆始也 。

”

意谓祸福的产生都有其根源或初基
，

而绝非偶然 。

“

福 岂无

种
”

，
也有作

“

福 岂无 自
”

者 ，
道理也谓根源或初基 。

（
３

）
不纵欲 、 不黩货

“

欲不可纵 ，
货不可黩

；
黩货生灾 ， 纵欲祸速

”

。 《 礼记 ？

曲礼上 》 ：

“

敖不可长 ， 欲不可从 ，

志不可满
，
乐不可极 。

”

唐初张蕴古 《大宝箴 》 云 ：

“

乐不可极
，
极乐成哀

；
欲不可纵

，
纵欲成

灾 。

” “

欲不可纵 ， 纵欲祸速
”

，
当源 于 《 大宝箴 》 后句 。 《 左传 ？ 昭公十三年 》 ：

“

晋有羊舌鲋

者
，
渎货无厌 。

”

渎
，
通

“

黩
”

，
黩货

，
贪污纳贿 。 有时作

“

货黩
”

， 《 晋书 ？ 儒林范弘之传 》 ：

“

货黩京邑
，
聚敛无厌

，

不可谓厉身 。

”

指贪掠财物 。

４ ． 人我关系处理

（
１

）
听言

“

片言可用
，
毫末将拱

”

。 《论语 ？ 颜渊》 ：

“

子 曰
：

‘

片言可 以折狱者
，
其 由也与？

’

子路无

宿诺 。

”

意谓 ：
根据单方面的供词就可以判决诉讼案件的

，
大概只有仲 由吧 ？ 子路没有说话不算

数的时候 。 因子路为人忠信果决
，
做事雷厉风行

，

人们信服他
，
在他面前不弄虚作假

，

因此他可

以只听一面之辞
， 就可断案 。 《老子》 第六十 四章 ：

“

合抱之木 ，
生于毫末

；
九层之台 ， 起于累

土
；
千里之行

，
始于足下 。

”

南朝梁任昉 《刘先生夫人墓志 》 ：

“

参差孔树
，
毫末成拱 。

” “

成拱
”

〔
８

〕
陈寿 ： 《 三国志 》 卷三二 《 蜀书二

？ 先 主备传》 ， 中华书局 １ ９沾 年版 ， 第 ４ 册 ， 第 Ｓ９ １ 页 。

〔

９
〕
范晔 ： 《后汉书 》 卷七十七 《酷吏列传》 ， 中华书局 １ ９６５ 年版 ， 第 ９ 册 ， 第 ２明５

－

２４９６ 页 。

〔

１ ０
〕
班固 ： 《汉 书》 卷五

一

《 贾邹枚路传》 ， 中华书局 １ ９６２ 年版 ， 第 Ｓ 册 ， 第 ２ ３６０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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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法学

“

成 围
”

皆指成大树 。

“

毫末将拱
”

， 有作
“

毫末至著
”

者 ，
也通 。 意谓做到片言都能利用 ， 微

细之隐情也能显现出来 。

（
２

） 从谏
“

镜不 自 照
，
只能鉴物 。 人不 自 知

，
从谏勿啡

”

。 《
墨子 ？ 非攻中 》

：

“

古者有语 曰
：

‘

君子不

镜于水而镜于人 。 镜于水 ，
见面之容 ； 镜于人 ， 则知吉与凶 。

’” “

自 照镜
”

也即
“

镜于人
”

之

意 。 《 尚 书 ？ 伊训 》 ：

“

呜呼 ！ 先王肇修人纪
，
从谏弗啡

，
先民 时若 。

”

即听从谏言而不违反
，
顺

从前贤的活 。

（
３

）
处小人

“

勿轻小人 ， 蜂虿有毒 ； 勿轻小道 ， 大车可覆
”

。 《 关尹子 ？ 九药 》 ：

“

勿轻小事 ， 小隙沉舟 ；

勿轻小物
，
小虫毒身

；
勿轻小人

，
小人贼国 。

”

《
左传 ？ 僖公二十二年》 ：

“

君其无谓邾小
，
蜂虿

有毒
，
而况国乎 ？

”

比喻有些人物
，
地位虽低

，
但能害人

，
不可轻视 。 汉刘 向 《说苑 ？ 善说 》 ：

“

《周书 》 曰
：

‘

前车覆 ，
后车戒 。

’

盖言其危 。

”“

勿轻小道 ， 大车可覆
”

， 当是仿
“

勿轻小人 ，

蜂虿有毒
”

句式而成 。

５ ． 刚柔 、 明恕 、 清通关系

（
１

） 以柔立身
，
刚柔相济

“

勿谓刚可长 ， 长刚者亡
；

无谓柔可履 ，
履柔者耻 。 刚强有时 ，

柔弱有宜。 时宜克念 ，
愿在

深思
”

。 《易 ？ 履卦 》 ：

“

履虎尾
，
不哇人

，
亨 。

”

彖传
：

“

履
，
柔履刚也 。 说而应乎乾

， 是以
‘

履

虎尾
，
不哇人

， 亨 。

’

刚中正 ，
履帝位而不疚 ， 光 明也 。

”

履是行走 ， 是弱者行走在强者后边 ，

用语言应付强健者
，
所以

“

跟在猛虎后边行走
，
虎没有 咬伤人

，
通达顺利

”

。 能用坚定刚强 的意

志与正当 的方法去处理事情 ，
这样即使是行走在君主身边担当职位也不能为害 自 身 ， 前景光大显

扬 。 又 《老子》 第七十八章 ：

“

天下莫柔弱于水
，

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
，
以其无以易之 。 弱之胜

强
，
柔之胜刚 ，

天下莫不知 ， 莫能行 。

”

《 老子 》 第七十六章 ：

“

人之生也柔弱 ，
其死也坚强 。 草

木之生也柔脆
，
其死也枯槁 。 故坚强者死之徒

，

柔弱者生之徒
”

。

“

履柔者耻
”

，

后来金赵秉文

《御史箴 》 有
“

吐刚茹柔 ， 时汝之羞
”

， 取 《诗 ？ 大雅 ？ 蒸 民 》

“

人亦有言 ：
柔则茹之 ， 刚则吐

之
”

之典而用之
，
与之类似 。

（
２

） 明察而宽恕 、 清廉而通情
“

不恕而明
，

不如不 明 。 不通而清
，

不如不清
”

。 恕
，
宽恕

；
明

，
明 察 。 不能宽恕而

一

味地

明察 ，
虽能严明 而实际是苛察 ， 故不如不明 。 孔子 曰

：

“

己所不欲 ， 勿施于人
”

为
“

恕
”

，
又 曰

：

“

推及物为恕
”

。

“

恕
”

是处理人我关系的原则 。 后世有
“

明恕
”

，

适用于司法领域
，
如

“

谳鞫明

恕Ｖ
１ １

〕

又
，
通

，
通达 、 通情

；
清 ， 清廉 。 不能通情的清廉 ，

不是真清廉 ，
因而不如不清廉 。 此与魏

晋玄学
“

清通
”

的清明通达
，
没有关系 ，

应是通情与清廉的关系 。 东汉卓茂处理告发某人亭长

收受米肉
一

事 ， 称
“

律设大法 ， 礼顺人情
”

， 指 出法的原则与人情往来的度 ， 官民都应谨守 。 清

廉不等于没有人情往来 。

“

不恕而明
”

之人
，
可能会

“

明察
”

而
“

忍
”

；

“

不通而清
”

之人
，
可

能会
“

清廉
”

而
“

刻
”

。 这两种人 ，
最终可能都会成为苛刻而忍害 的酷吏 。 因 而 ，

“

不恕而明 ，

不如不明
；
不通而清

，
不如不清

”

之说
，
厘清了

“

明 （察 ）

”

与
“

（ 仁 ） 恕
” “

清 （ 廉 ）

”

与

〔

１ １

〕
李东阳 ： 《怀麓堂集 》 卷七

一

《 文后稿 十
一？ 传 ？ 姜贞庵传》 ， 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１ ９８ ７ 年影 印本 ， 第 １ ２５０ 册 ， 第 １ ４８ ５

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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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古之奇 《 县令箴 》 的建树与影响 法 官 箴 言 系 列 之六

“

通情
”

的辨证关系 。
〔

１ ２
〕

６ ． 总括与情操

（
１

）
总结

“

中道
”

“

无为恶行
，

无逆善名 。 保此 中道
，

无有不成 。 过客箴士
，
冀 申 同声

”

。 不做恶
，

而要行善

事 。 保持
“

以柔立身
，
刚柔相济

”“

明察而宽恕
” “

清廉而通情
”

的
“

中道
”

，
就能取得成功 。

希望看到他箴言的人
，
都能与他有同样的看法 。

（
２

） 为官情操
“

如山之重 ， 如水之清 。 如石之坚 ， 如松之贞 。 如 剑之利 ， 如镜之明 。 如 弦之直 ， 如秤之

平
”

。 古之奇是把这种隐喻用到极致的人 。 东汉崔麵 《 大理箴 》 有
“

如石之平 ， 如 渊之清
”

。 宋

章樵 《古文苑 》 卷十六注 ：

“

石称之权 ，
所以钧物者也 。 《书 》 ：

‘

关石和钧 。

’”

按 《 尚 书 ？ 五

子之歌》 ：

“

关石和钧
”

。 权指秤砣 ，
其作用为使两边得平 。 又 《 三国志 ？ 魏书 ？ 陈矫传 》 ： 太守

陈登 曰
：

“

渊清玉絜
，
有礼有法

，
吾敬华子鱼

”

，
意谓

：
人品高 尚如华歆那样的人 ，

我是敬重的 ，

他
“

如渊之清 、 如玉之洁
”

，

谨守礼法 。 古之奇 《
县令箴 》

，
依据崔 麵

“

如石之平
，
如渊之清

”

之喻
，
将其大幅度地予以 推广——

“

如 山 之重
，
如水之清

，
如石之坚

，
如松之贞

，
如剑之利

，

如镜之明
，
如弦之直

，
如秤之平

”

，

通过山 、 水 、 石 、 松 、 剑 、 镜 、 弦 、 秤等 ８ 物的 比喻
，
分别

揭示 了８ 种 为官情操 ：
重、 清 、 坚 、 贞 、 利 、 明 、 直 、 平 。 只是改

“

如石之平
”

为
“

如秤之

平
”

，

“

如渊之清
”

为
“

如水之清
”

。 在这过程中 ， 取消
“

石
”

作为秤砣之意 ，
径 以

“

秤
”

替代
；

另取
“

石
”

之本义——坚硬
， 成立

“

如石之坚
”

新句 。

二
、 《县令箴 》 诸德 目 与 当 时的县令考课

古之奇对县令应具有 的德 目 的提炼
，
数量 比元结

“

明 、 直 、 清 、 惠 、 公
”

５ 个德 目 要 多
，

“

八德
”

加
“

恕
”“

通
”

，
应是 １０ 项 。 其实

，
在他们之前

，
唐代法典已经提炼出 了几个主要 的德

目
，

诏令 中也
一再重申这些要求

，

很有必要作
一些 比较 。

１ ． 律令 中与官员考课有关的德 目 要求

唐律 中涉及官员
“

善
” “

最
”

及与
“

最
”

相对的
“

负殿
”

规定
，
在 《职制律》 。

一

是
“

长吏辄立碑
”

条
： 长吏

“

实无政迹 ， 辄立碑
”

者 ，
及

“

遣人妄称己善 ， 申请于上
”

者
，
两种行为

，
分别处 以徒一年 、 杖

一百 。 这里的
“

善
”

，
当兼摄下文的

“

善
”“

最
”

。
〔

１ ３
〕

二是
“

贡举非其人
”

条
：
年终

“

考校
”

内外文武官僚功过
“

不以实
”

，
各减

“

贡举非其人
”

罪一等 。 同时
，

“

负殿应附而不附
，

及不应附而附
，
致考有升降者

，

罪亦同
”

。 依唐令 ：

“

私坐每

一斤为一负
，
公罪二斤为一负

，
各十负为一殿

”

。 所以
，

“

校考之 日
，
负 、 殿皆悉附状

”

。
〔

１ ４
〕

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（
乃７

） 编定的 《唐六典 》 卷二
“

考功郎 中员外 郎
”

条 ：

“

凡考课之法
，

有四善 ：

一

曰德义有闻
，

二 曰 清慎 明著
，

三曰公平可称
，
四 曰恪勤匪懈 。 善状之外

，
有二十七

最 。

”

这是唐代 《考课令 》 的 内容 ， 是适用 于所有官员 的 、 普遍的德 目
，
因 而属于基本的要求 。

适用于县令的殿最条款
，
在

“

第十四最
”

：

“

礼义兴行
，
肃清所部

，
为政教之最 。

”

内容为二 ：

一

〔
Ｉ ２

〕 《圣 祖仁皇帝实录 》 卷二六一 ： 康熙五十三年 （
ｍ４ 年

）
十二月 戊子

， 上 曰 ：

“

尔
（
赵 申乔

）
居 官虽清

，

岂可 自 侍其

清
，

而为矫激之行乎 ？

”

（
因巡抚张伯行题参布政使牟钦元交通海贼 ）

谕大学士等曰 ：

“

清官 多刻 。 刻则下属难堪 。 清而宽
，

方

为尽善 。 朱子云 ：

‘

居官人
，

清而不 自 以为清
，

始为真清 。

’

又如 ， 《 易 》 云 ：

‘

不家食 。

’

为官之人
，

凡所用之 物
，

若 皆取诸其

家 ， 其何以济 ？ 故朕 于大臣官员 ， 每多包容之处 ， 不察察于细故也 。 人当做 秀才 时 ， 负笈徒 步 ， 及登仕版 ， 从者数人 ， 乘马肩

舆而行 ， 岂得一一问其所从来耶 ？

”

《 圣祖仁皇帝实录》 （
三

） 《清实 录》 ， 第 ６ 册 ， 中华 书局 １ ９Ｓ ６ 年影印本 。

〔

Ｉ ３
〕
长孙无忌等 ： 《唐律疏议 》 卷十

一

《职制 》 ， 中华书局 １ ９８３ 年版 ， 第 ２ｎ 页 。

〔

Ｉ４
〕
同上注 ， 第 １ ８ ３

＿

１ ８ ４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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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法学

是教化 ，

二是养育并治理 。 这是对府 （州 ） 、 县这两级拥有管民之责官员 的统
一

规定 。

《唐六典 》 卷三十
“

京县 、 畿县、 天下诸县官吏
”

条
，
有对县令职责的正面规定

，
大抵是上

述两项职能的展开及扩张 ：

“

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
，
皆掌 导扬风化

，
抚字黎氓

，
敦 四人之业

，

崇五土之利 ， 养鳏寡 ， 恤孤穷 ， 审察冤屈 ，
躬亲狱讼 ， 务 知百姓之疾苦 。

”

虽概括性相对强些 ，

但不外教化、 治理 、 劝业 、 兴利 、 民政 、 狱讼 ６ 类事务 。 其后列举性的说明 ， 是对这些事务的具

体化或落实 。
〔

１５
〕 在职务履行过程 中

，
德 目 的要求 出现 了 。 《 唐六典 》 卷三十

“

三府牧及都督 、

刺史
”

条
，

要求府州巡视属县时
，
其

“

考核官吏
”

的条 目是 ：

其吏在官公廉正 己
，
清直守节 者

，

必察之
；
其贪秽谄谀 、 求名徇私者 ，

亦谨 而察之
，
皆

附于考课
，

以 为褒贬 。 若善恶殊尤 者
，

随即奏 闻 。

“

吏在官
”

者
，
首当其冲的

，
自然是县令 。 其 中

，
公直 、 清廉 、 正己 、 守节 ４ 项

， 是正面 ；
相对

的是徇私 、 贪秽 、 谄谀 、 求名 ， 是负面 。 公直与徇私对应
，
清廉与贪移相对

，
这容易理解

，
也 比

较贴切
；

正己 、 守节与谄谀 、 求名之间 的对应性
，
相对就差

一些 。 约束 自 己言行为正 己
，

谨守节

操为守正
；
谄媚阿谀为谄谀 ，

常与正直 、 忠 良 、 笃厚忠正相对立 。 求名 ， 大抵与徇私更接近 ， 部

分地包含于徇私之中 。

２ ． 诏敕中与县令考课相关的德 目 问题

仔细对较
“

四善
”

与
“

公廉正 己
，
清直守节

”

，
两者大体上是相当 的 。 那么

，
在古之奇作

《县令箴 》 之前 ，
也 即代宗甚至代宗 以前 ，

诏敕中有关县令的德 目评价与其履职时 的善最问题 ，

其对应情况如何呢？ 请看下表 。

表 １ 代宗及代宗以前诏敕 中所见县令诸德 目 与善最情形表

诏敕 ／

《 全唐文 》 出处

德 目 （ 四善 ） 事迹 （最迹 ）

待遇 、
奖励德义 清廉 谨慎 公平 勤恳

义项 １ 义项 ２ 义项 ３

清廉 正 己 公直 守节

中 宗 《 褒 卢 正 道

敕》 ，
卷 １７

才行早

著

清 白有

闻

夙夜 在

公
课最居首 赠禄秩

睿宗 《褒长安令李

朝 隐制 》
，

卷 １ ８

见 义不

回

强直 自

遂
，

刚烈

亟 闻嘉政
，

累著能名

加
一

阶
，
太中 大

夫
，
赐 中 上考

，

绢百匹

睿 宗 《 申 劝 礼 俗

敕》
，

卷 １９

考状有
“

清
”

字
无负犯

劝课农桑
，

课最尤异

绥抚萌

庶 （字人）

别加甄擢
；
选时

优赏
，

停选听集

玄 宗 《 劝 奖 县 令

诏 》
，

卷 ２７

清勤著

称

赋役均

平

清勤著

称
界 内丰稔

户 口 增

益

先与上考
，
不在

当州 考额之限

玄 宗 《 均 平 户 籍

敕》 ，
卷 ３６

深 察之

明

不得爱

憎

无不均

平
，
平于

赋税

〔

１ ５
〕

“

导 扬风化
”

主要 以行乡 饮酒礼为代表 ，

“

敦 四人
（
民

）
之业 ， 崇五 土之利

”

贝随过定户等 、 编籍帐 、 收授 田地等来体

现 ，

“

审察 冤屈 ， 躬亲狱讼
”

通过
“

诉讼之 曲直 ， 必尽其情理
”

来落实 。

？１ ５２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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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宗 《南郊赦文 》 ，

卷 ４９

清 白著闻 善政称最
户 口 增

多

招 辑 逃

亡
，
编附

复业

超资进改

代宗 《改元永泰赦

文 》
，

卷 ４９

清节有闻
平均赋

税
课效尤著

增 多 户

口
，
广

辟 田畴

招 辑 逃

亡
超资擢授

可见
，
在具体的考课中

，

“

清
”

的强调
，
以

“

清 白
”“

清节
”

较多
，
属于

“

清廉
”

方面
；

甚

至
“

清勤
”

也 出现过
，
兼有清廉 、 勤恳两方面含义 。 故将

“

清慎
”

分为
“

清廉
” “

谨慎
”

两项 。

“

四善
”

在排列上
，
成了５ 项 。

从其他记载看
，

“

清
”

在当时
，
是第

一

德 目 。 有墓志云 ：

“

开元十四年春
，

天子若曰 ：

‘

县令在

令清 白者
，
选 日 擢用 。

’”

〔
１ ６

〕 强调
“

清 白
”

，
与诏敕精神一致 。 代宗 《改元永泰赦文 》 更强调 ：

“

其有……迹涉赃私
，

必当重加贬夺
，
永为殿累

”

，
对贪黩者的严厉

，
与倡导

“

清 白
”

相反相成 。

“

公平
”

的 内容
，
在县令那里 ，

主要是
“

赋役均平
”

，

〔

１ ７
〕 玄宗 、 代宗诏都反复强调这

一点 。

因为 《唐六典 》

“

京县畿县天下诸县官吏
”

条规定
：
九等户籍帐 、 差科簿 ，

皆县令
“

亲 自 注定
，

务均齐焉
”

，
还要注意

“

课役之先后
”

。
〔

１ ８
〕 这是法令的要求 。 玄宗 《均平户籍敕》 更确定了程序

与罚则 ：

“

自今 已后 ，
每至定户之时 ，

宜委县令与乡 村对定 。 审于众议 ， 察以资财 ，
不得容有爱

憎
，
以为高下

；
徇其虚妄

，
令不均平 。 使每等之中

，
皆称允当

，
仍委太守详覆 。 如有不平

，
县令

录奏 ，
量事贬降 ；

其乡村对定之人 ， 便与节级科罪 。

”“

均平
”

仍是重心 。

３ ．

《县令箴 》 系根据此前模范县令事迹提炼

古之奇箴 ， 应是以 中宗 、 睿宗时被树为楷模的两个县令的事迹提炼而成 。

一

为中宗时的卢正

道
，

二为睿宗时的李朝隐 。

卢正道 （
６４ ７

？
－７２６

） ， 字真直 ，
唐范阳人 ，

出身于名 门望族 。 解褐冀州信都县主簿 ， 改绛

州太平县丞 ， 敕授陕州 司 士参军 ，
又改汴州浚仪县令 。 神龙元年 ， 为新安县令 ，

因父讳改荥 阳

令 。 有善政 ，
诏褒美之 。 后任蒲州 司马 ，

左授 阆州 司 马 ，
迁常州 司马 、 晋州长史 。

〔

１ ９
〕 官至 中大

夫 、 使持节鄂州诸军事 、 守鄂州刺史 、 上柱 国 。 两 《 唐书 》 无传 。 其事迹见 《 卢正道清德文 》

《褒卢正道敕 》 《卢正道神道碑》
，

１９９８ 年又发现 《卢府君墓志铭 （ 并序 ） 》 。 王昶 《金石萃编 》

云
：

“

正道以循吏得名 ，
至于下敕褒美 ，

两 《唐书 》 已不为立传 ，
而 《河南省府志 ？ 循吏传 》 内

亦不载其人
，
志书弇陋疏略皆如此

，

可一喟也 。

”

关于卢正道治荥阳的政绩
，
有研究者以为

“

看不 出卢县令有何造福百姓的具体成绩
”

，

这或

许是
“

刘昀 、 欧阳修编修唐史
，
都将卢正道忽略

”

的缘故 。
〔
２（ ）

〕 这种说法未必公允 。

《卢府君墓志铭》 说卢正道
“

君生有懿姿
，
长而弘量

，
淳深夷坦

，

柔惠简洁
”“

修身以举群

善
，
秉节而成庶务

”

，
属于素养和个性评价

；
与 《卢公清德文 》 说他

“

忠肃恭懿 以立身
，
孝敬温

良以行已
”

，

主簿
“

理剧
”

、 县丞
“

安卑
”

，
参军

“

式清严
”

、 县令
“

敷恩信
”

，
是
一

个路数 。 对

卢正道仕途前期事迹的记载
，

出任信都县 主薄 、 太平县丞、 陕州 司 士参军、 汴州浚仪令 四 职
，

〔
１ ６

〕
同前注

〔
５

〕 ，

董诰书
，

卷九九五阙名
（
三六

） 《 唐故延 州肤施县令上柱 国于公墓志铭 》 ， 第 ４５ ７ １ 页下栏 。

〔
１ ７

〕
比如 《 旧唐 书 ？ 李朝 隐传》 所载

“

吏部侍郎 ，

铨叙平允
”

，

是公平的表现 。

〔
１ ８

〕 《唐 六典》 卷三十
“

京县畿县天 下诸县官吏
”

条 ：

“
… … 所管之 户

，

量其资产 ，

类其强 弱 ，

定为九等 。 其户 皆三年一

定
，

以 人籍 帐 。 若五九
（
谓十九 、 四十九 、 五十九 、 七十九 、 八十九 ）

、 三疾
（
谓残 疾、 废疾、 笃疾

）
及 中 、 丁多 少

，

贫富强

弱 ， 虫霜旱涝 ， 年收耗实 ， 过貌形状及差科簿 ；
皆亲 自 注定 ， 务均齐 焉 。 若应 收授之 田

， 皆起十月 ， 里 正勘造簿历 ；
十一月 ，

县令亲 自 给授 ， 十二 月 内毕 。 至于课役之先后 ， 诉讼之 曲直 ， 必尽其情理 。

”

〔

１ ９
〕
有称其

“

因故贬锦州员外 司马
”

者 ， 墓志不载 。

〔

２ 〇
〕

参见 《琐记 〈
卢正道敕

〉 》 ， 载玉 叩的博客 ， ｈ ｔ ｔ

ｐ ：／／ｂ ｌ
ｏ
ｇ

， ｓ ｉｎａ ． ｃ ｏｍ ． ｃｎ／
ｙ
ｕｘｕａｎｗａｉ ｚｈａｉ

，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访问 。

？１５３
？



当代法学

《卢府君墓志铭 》 只有
一

句
“

所居必化 ， 为世吏师
”

； 对其仕宦 中期 ，
即洛州新安 、 荥 阳二县令

任职
，
也 只以

“

稍升入畿辅
，
以使能也

”

，

一笔带过
，
并不提及他任荥阳令时受皇帝褒奖一事

；

同时
，
在述及他仕途后期所任阆州 司马 、 常州 司马 、 晋州长史之后

，
又感叹卢正道

“

弥久外职
，

遂虚大任 ，
默默从事 ， 议者 同嗟

” “

如君之没没也
”

，

〔

２ １

〕 似乎以其没能任职朝官而深感遗憾 。

《卢公清德文 》 记述其治理荥 阳事最详 。 神龙元年 ， 卢正道迁官荥 阳 ，
赵振华 、 张胜钢 以

为
，

“

三年 间
，
正道的政绩可概括为兴教崇学、 劝农务本 、 息讼简政、 赋徭平直 、 正身清 白

”

。

卢正道是
“

以在官清慎
，
状迹灼然而帝降玺书

”

的 。
〔
２２

〕

《 卢府君神道碑 》 本来记述也颇细
，
与

《卢公清德文 》 适相表里 ，
但缺损 严重 ，

仅剩原字数 的 ２／５ 。 其残文 有
“

率下 以 □
（
俭 ？ ） ，

□ （导 ？ ） 民以孝
”“

不舍过而狱无其辜
，
匪贷恩而人有其爱 。 莅政□矜

”

，
而

“

玺书是降
”

。 其

示俭 、 教孝
，
严法而无冤

，

不贷而受敬
，
哀矜从政等做法

，

可以认定 。 至于
“

清
”“

忠公
”

，
则是

其出任冀州信都主簿
，
改绛州太平丞时的操守

，
在荥阳时是否也如此

，
碑文缺残

，
尚难认定 。

〔
２３

〕

卢正道被树为典型
，
事出偶然 。 因神龙三年春

“

河北 、 河南大旱
”

，
颂德文称

“

顷者年谷不

登
，
时雨未降

”

，
中宗

“

爰行发廪之施
”

。 县令卢正道
“

家到户至
，
褒多益寡

，
优之柔之

，
抚之

育之
”

，
被河南道巡察使 、 卫州 司 马路敬潜在巡察中发现

，

遂
“

以政术尤异奏 闻
”

。 这才有 了 中

宗 《褒卢正道敕》 的回应 ：

“

皇帝问 洛州荥 阳县令卢正道 ：

‘

卿才行早著 ， 清 白 有闻 ，
夙夜在公 ，

课最居首 。 使车升奖
，
朕甚嘉之 。 今赠卿禄秩

，
以褒善政

，
勉勖终始

，
无替嘉声 。

’

景龙元年十

月 十七 日 。

”

〔
２４

〕

中宗政治
，

无可称述者 。 但该敕对县令的表彰以及该县令的事迹
，
引起了世人注意 。 如果说

元结作 《县令箴》 ， 是出于州刺史依据 自 己 的为政立场 、 治理观念而对属下 的激劝和期冀 ， 那

么
，
十几年后

，
古之奇重作 《县令箴 》 ，

紧扣县令职掌与模范县令的作为
，
力求出新

， 是他的 目

标 。 因之
，
对 比

一下古之奇 《
县令箴 》 与 《卢公清德文》 《 褒卢正道敕 》

，
其间 的源流关系

，
十

分清晰 。 详见下表 。 字 、 义 同者
，
在表内加粗显示 。

表 ２
《县令箴 》 与卢正道事迹关 系 图

事条

出处

１ 崇学 ２ 劝农 ３ 政令 ４
【
平 、

直
】
团貌 、 定户等 ５ 清 白 ６ 其他

课最 宽猛
【
刚柔

】
明 平 直 清 勤

卢公 清

德文

持宽 济 猛
，

以礼代刑

宣 柔 嘉
，
恤 孤

寡

心 同 悬 镜
，

自 辨妍 蚩
；

明察 以断

手类 持 衡
，

不差 轻 重
；

平直如此

平直如此

果行育德 ，
循

已正身
；

清 白

如此

褒卢 正

道敕

４ 课 最

居首
１ 才行早著 １ 才行早著 １ 才行早著 １ 才行早著

１ 才行 早

著
２ 清 白有闻

３ 夙 夜

在公

县令箴

政不 欲 猛
，

刑不 欲 宽 。

宽则 人 慢
，

猛则 人 残 。

宽则 不 济
，

猛则不安 。

勿 谓 刚 可 长
，

长刚 者亡 。 无

谓柔 可履
，

履

柔 者耻 。 刚 强

有时
，
柔 弱 有

宜 。 时宜克念
，

愿在深思 。

镜 不 自 照
，

只 能鉴 物 。

如镜之明

如秤之平 如弦之直

如水之清

反 面
【
货 不

可黩
；
黩货生

灾
】

〔
２〇赵振华 、 张胜 钢 ： 《唐卢正道墓志与有关碑刻研究 》 ，

载 《 河洛春秋 》 ２〇〇〇 年第 １ 期
， 第 １ ９ 页 。

〔
２ ２

〕
同上注 ， 第 １ ９ 、 ２２ 页 。

〔
２ ３

〕
同前注

〔
５ 〕 ， 董诰等书 ， 卷二百六十五李 邕

（
五

） 《 中大 夫上柱 国 鄂州刺史卢 府君神 道碑 》 ， 第 １ １ Ｓ ７ 页 。 该碑今存 ，

现仍屹立于卢正道墓 前 ， 题
“

唐故鄂州刺史卢府君神道碑
”

。

〔

２４
〕
同前注

〔
５ 〕 ， 董浩等书 ， 卷十七中 宗 （ 二 ） ， 第 ８４ 页 。

？１ ５４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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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， 卢正道的
“

持宽济猛
”

被作为宽猛相 济的政策原则而发挥 ，
其

“

宣柔嘉
”

的
“

优之

柔之
”

也被作为刚柔策略而强调 ；
而明 、 平 、 直 、 清四德 目

， 更是直接为古之奇所取法 ， 变成
“

如水之清
，
如镜之明

，
如弦之直

，
如秤之平

”

四个 比喻 。

李朝 隐 （
６６ ５

－乃４
） ，
字光国

，
唐京兆三原县 （今陕西省三原县 ）

人 。 明法中第
，
拜临汾县

尉
，
累授大理寺丞 。 武三思构陷敬晖 、 桓彦范等

“

五王
”

，
令侍御史郑愔奏请诛杀之 。 李朝 隐以

敬晖等所犯
“

不经推穷
，
未可即正刑名

”

，
由是忤中宗旨

，
初贬岭南恶处

，

后出 为闻喜县令 。 睿

宗即位 ，
迁侍御史 。 再迁长安令 ， 拒斥宦官诣县请托 ， 获睿宗褒奖 。 复迁绛州刺史 。 玄宗开元二

年 （
７１ ４

） ，
迁吏部侍郎 ，

检叙平允 。 四年 ，
因事 出 为滑州刺史 ， 转 同州刺史 。 后迁河南尹 ， 政

甚清严
，
豪右屏迹

，
杖太子舅赵常奴 。 十年

，
迁大理寺卿

，
执奏武强县令裴景仙乞取赃罪

，
谏玄

宗不杀 。 转岐州 刺史 、 扬州 大督都府长 史
，
入朝任大理卿 、 御史大夫 、 太常卿 。 二十一年

（
７３３

） ，

出任广州刺史 、 御史大夫 、 岭南采访处置使 。 二十二年
，
卒于岭南

，

追赠吏部 尚 书
，

谥

为贞 。 两 《唐书 》 有传 。

李朝 隐拒斥宦官请托 ， 是在任长安令时 ，

“

宦官闾兴贵诣县请托 ， 朝隐命拽 出之
”

。 睿宗 闻

而嘉叹 ，
廷召朝隐 ， 劳 曰

：

“

卿为京县令能如此 ， 朕复何忧 。

”

乃下制褒奖 曰
：

“

夫不吐刚而谄

上、 不茹柔而黩下者
，

君子之事也 。 践霤必绳 、 登车无屈者
，
正人之务也 。 长安县令李朝隐

，
德

义不 回
，
清强 自遂

，
亟 闻嘉政

，
累著能名 。 近者品 官入县

，
有乖仪式

，
遂能责之以礼

，
绳之以

愆 。 但阉竖之流
，
多有凭恃

；

柔宽之代
，

必弄威权 。 历观载籍
，
常所叹息 。 朕规诫前古

，
勤求典

宪
，
能副朕意

，
实赖斯人 。 昔虞延持皇后之客

，
梅陶鞭太子之傅

，
古称遗直

，
复见于今 。 思欲旌

其美行 ，
迁以重职

， 为时属阅户 ， 政在养人 ，
宜加

一

阶 ，
用表刚烈 。 可太中 大夫 ， 特赐 中上考 ，

兼絹百匹 。

”

〔

２５
〕

表 ３
《县令箴 》

与李朝 隐事迹关 系 图

事条

出 处

１ ． 崇学
；

２ ． 劝农
３ ． 政令

４ ． 平直

（ 团貌 、 定户等 ）

５ ． 清 白 ６ ． 其他

宽猛
【
刚柔

】
明 平 直 清 才

、
德 會邑

政 不 欲 猛
，

勿谓刚 可长
，

长刚 镜 不 如 秤

刑 不 欲 宽 。 者 亡 。 无 谓 柔 可 自 照
，
之 平 。 如水之清

县令箴
宽 则 人 慢

，
履

，
履柔者耻 。 刚 只 能 其 平 如 弦 反面

【 贪黩 ：

猛 则 人 残 。 强 有 时
，
柔 弱 有 鉴物 。 直 有 之直 货 不 可 黩

；

宽 则 不 济
，
宜 。 时宜克念 ，

愿 如 镜 如 此 黩货生灾
】

猛则不安 。 在深思 。 之明 者

褒长安令

李朝隐制

１ ． 不 吐 刚而洽上
，

３ ． 强 ３ ． 清强 自 遂
，

２ ． 德义不 ４ ． 亟 闻嘉

不茹柔 而黩下 。 用 直 自 责 宦官 诣 县 回
；
见 义 政

；

５ ． 累

表刚烈 。 遂 请托 不 回 著能名

李朝 隐的事迹
，
其实就是拒斥宦官至县请托

，
事迹 比较单一 。 该行为在 当时 的定性

，

一是
“

德义
”

或
“

义
”

，

二是
“

清强
”

或
“

强直
”

，

三是
“

刚烈
”

，
其 中第二与第三项接近 。 至于总括

的
“

嘉政
”“

能名
”

，

不过是虚指
，
其

“

能名
”

甚至是复数的
“

累著
”

，
其实也是虚的

，
指不 出

真凭实迹 。

若论李朝 隐此前事迹 ， 更有 可圈 可点之处 。 比如 ， 他不附会武三思构 陷敬晖 、 桓彦 范等

〔

２ ５
〕
同前注

〔
５ 〕 ， 董诰等书 ， 卷十八李旦 （ 睿宗皇帝一 ） 《 褒长安令李朝 隐制 》 ， 第 Ｓ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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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五王
”

的政治陷 害而受贬斥 ， 大臣 们便 以
“

朝 隐素称清正
”

为 由 ， 向 中宗说情 ， 则
“

清正
”

是他过往的官德 ；
后来任御史大夫 ，

“

朝隐素有公直之誉
”

，
人们对他期望特高 ，

以致后来失望

颇大
，
则

“

公直
”

也是其后来的行迹 。

尽管李朝隐事迹单一
，
但仍不妨构成古之奇 《

县令箴 》 的事实和资料依据 。 比对睿宗诏书

与 《县令箴 》
，
对应之状也甚 明显 ： 其清 、 直两德 目

，
刚柔之策 略

，
为古之奇所直接取法

；

只是

有关刚柔的立场 ，
诏书表彰刚烈 ，

以纠正
“

柔宽
”

之偏 ； 《县令箴 》 表达的则是刚柔有时宜的观

念
：
不一味推崇刚强 ，

因为
“

长刚者亡
”

； 同时又不陷 溺于
“

履柔
”

，
因为

“

履柔者耻
”

， 采取

的是
一种宜刚则刚 、 宜柔则柔的灵活策略。 甚至诏书

“

德义不 回
”

或
“

见义不 回
”
一项

，
也可

以在古之奇
“

如山之重
，
如石之坚

，
如松之贞

”

的 比喻中看到影子 。

三
、
古之奇 《县令箴》 的影响

古之奇诗文
，

虽只遗留一■蔵 、

一■诗、

一？榜
，
存者不多

，
但历宋兀明清

，
均有传与 录制 。 五代

去唐不远
，
顺理成章地

，
古之奇最重要的作 品一 《

县令箴 》 竟然在其时也有刻石之举 。

１ ． 五代时被镌刻于古之奇墓碑上

陶元甘先生 《 附记丁黼像与 〈古之奇县令箴 〉 石 》
一文云

：

《 古之奇县令箴 》
石

五代后唐 时人李崧
，
替做过县令的 古之奇作墓箴

，
刻在石上 。 本来夹杂在成都武担山 的

乱石 堆里 。 清乾隆十年 （
１７４５ 年 ） ，

华 阳知县安洪德将石移 至 惠陵旁武侯祠 内 的神龛旁边 。

（
旧 文献未言明 在昭烈殿或诸葛殿 ）

一般人又将 它 叫做
“

敲梆石
”

。 后来迁 到 四川 提学署 内
，

民 国初年迁 到四 川 国 学 院
，
最后转移到 四 川 大 学 。 《 华 阳县新 志 ． 金石 》 对此石 有详细 考

述
， 并判 定李崧是五代 时人 ，

又摹印石上文字 ：

“

邢 （
如

） 弥 （
弦

）
之 直 （ 直 ）

邢 （
如

） 稱 之 号 （ 平 ） 古之奇箴恭

川 李崧
”

。
〔
２ ６

〕

讲古之奇做过县令 ， 是推测之言 ，
可能因金石家称

“

古之奇尝作 《 县令箴 》

”

而误成
“

古之奇

尝做县令
”

。 古之奇未 曾做县令
，
就像唐代 另一位作 《 县令箴 》 的元结

，
也 同样未做过县令一

样 。 但该碑发现于成都武担山 的乱石堆
，
有 两个 问题需要认定

：
其一

，
该碑是否为墓碑 ？ 其二

，

古之奇是否死于此并葬于此 ？

首先
，
武担山在五代时为墓葬区

，
属于城外

，
故该碑为墓碑无疑 。

陶元甘先生 《各种文物的价值》
一文又云 ：

《 古之奇县令箴 》
石是在武担 山发现的

，
作箴的 李崧既为 五代 时人

，

足证 当 时 的武担

山 一 带仍是墓葬 区
，

也必 然在城外
，
因 为城 内 不会有墓 葬区 。 曾 经有人认为晚唐修筑的 罗城

已将武担 山 包入城 内
，
因此又对陆 游 《行武担 山村落有感 》

这首诗感 到 无法理解。 《 古之奇

县令箴 》
石 既然证 明五代时武担 山 还在城外

，

足见 罗城并 未将此 山 包入城 内
，

问 题就解决

了 。
这件文物又可与 《 蜀 中 广记 》 所言 武担 山在 明 朝 才 包入城 内 的说法互相佐证 。 （ 我这种

〔

２ ６
〕

陶元甘 ： 《 附记丁黼像与 〈
古之奇县令箴

〉
石 》 ， 载 《 文史杂志》 １ ９９２ 年第 Ｓ １ 期 ， 第 ５ ５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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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古之奇 《 县令箴 》 的建树与影响 法 官 箴 言 系 列 之六

看法又写入 了 《 成都城坊古迹考 ． 城垣篇 》 ） 。
〔

２７
〕

故陶先生判定
“

李崧 ，
替古之奇作墓箴 ， 刻在石上

”

是正确 的 ， 该碑是墓碑 。 人们不会在荒郊

野外为人立纪念碑的 。

其次
，
该碑证明古之奇墓在成都武担山

，
他葬于此

，
但未必死于此 。 合理的解释是 ，

成都是

古之奇家乡 ， 该墓或是其衣冠冢 ， 或是其死后迁葬归蜀 。

史载古之奇事 ， 皆失其里居 、 生卒年 。 前文云 ， 古之奇可能随着大秦国 的高官们
一

起被处

决 。 论其行为 ， 他不会善终
；

但他是小人物 ，
其事不会被郑重记述 。 他被赦免甚至被降刑流放的

可能性非常低 ， 他 出逃并隐姓埋名苟活的可能性也不大 ，
因而成都不会是他的流寓地 。 非流寓地

而有其墓 ， 则非家乡莫属 。 至异代时 ， 事过境迁 ， 亲人 、 朋友 央人写立墓碑 ，
以示不忘其人其

事 。 自然 ， 《 为朱泚署坊市榜 》 不适宜刻石 ， 《 县令箴 》 倒是合适的 。

查民 国 《华阳县志 》 卷三
一

《金石 》

“

古之奇县令箴
”

条注
：

“

李崧分书 。 石初在武担山 ，

今递移大学图书馆 。

”

在碑文
“

如弦之直 ， 如称之平 。 古之奇箴 ， 恭川李崧
”

之后
，
依次摘录钱

大昕 《潜研堂金石文 目 录 》 、 孙星衍 《寰宇访碑录 》 、 秦武域 《瓣香录》 、 嘉庆 《 （华 阳县 ） 志 ？

金石 》 、 朱士端 《 宜禄堂金石记 》 、 黄本骥 《金石粹编补 目 》 、 沈树镛 《郑斋题跋 》 、 鲍 昌熙 《 金

石屑 》 、 章寿康 《 式训堂碑 目 》 、 缪荃孙 《艺风堂金石文字 目 》 以及 《 国学杂志》 《 华阳杂俎 》

等 ９ 人及 ３ 书 （刊 ） 有关该残碑的介绍 。 其 中以秦武域 《 闻见瓣香录 》 《嘉庆华阳县志 ？ 金石 》

《华 阳杂俎》 三书信息量最大 ， 兹引述并分析之 。

秦武域 《瓣香录》 云 ：

“

汉残碑石
一

块 ， 在成都武侯祠神龛傍 ， 完好者十二字 ，
存半可读者

三字 ，

一

行云 ：

‘

如弦之直 ， 如称之平 。

’

又一行云 ：

‘

之奇箴 ， 恭川李崧 。

’

未审为何碑 。 笔法

古劲 ，
其为汉隶无疑 。 相传此石得之锦城武担 山 ， 杂于荒石中 。 乾隆十年 ， 华 阳令聊城安洪德 ，

安置于武侯祠神龛傍 。 汉隶字 ，
原云汉碑 ，

存者凡三百有九 ， 今存者已无几 。 此碑虽数字 ， 岂忍

忽诸 ？

”

〔

２８
〕 秦氏沿 旧说 ， 仍断定该碑为汉碑 ，

但对碑文 的描述 ， 包括残碑文字 、 字数 、 残 留形

态等的描述 ， 极为细致 。 依他说 ， 残碑共 １５ 字 ，
没有

“

古
”

字 。

清董淳修 、 潘时彤等纂嘉庆 《华 阳县志 ？ 金石 》 载 ：

“

唐隶断碑 ， 治南城外里许武侯祠 。 碑

径尺许
，
仅存

‘

李崧
’

等十余字可辨
，
俗呼为

‘

敲梆石
’

。

”

该志言断碑存
“

十余字可辨
”

，
与秦

武域所言相合 ，
但当有漫漶不清的其他字迹存在 ；

又言
“

５卑径尺许
”

， 是唯
一

言及残碑广狭者 。

《华阳杂俎 》 云 ：

“

李崧残石 ， 乾隆丁卯 ， 安硕伯知华 阳时 ， 自 武担 山移置武侯祠龛 ，
所谓

‘

敲梆石
’

者也 。 不知何时转在提学署 。 壬子之际 ， 刘申叔复迁之国学院 。 近闻又为人徙至大学

矣 。 旧得吴平斋藏本 ， 搨尚早 ， 颇朗然可观也 。 此石钱氏初疑汉末 ， 黄 氏别次蜀汉 ，
赵氏乃称后

唐
， 章则迳列于唐 ， 艺风又归之宋 。 今按 ， 李崧见两 《

五代史 》 ， 古之奇见 《 全唐诗 》 ， 断非汉

刻 。 曾见一 《姓氏书 》 ，
言古之奇尝作 《县令箴 》 ，

而字典
‘

秤
’

字下
，
适载古之奇 《 县令箴 》

‘

如秤之平
’

语 。 偶然拈 出
， 亦

一

快也 。 第此刻
‘

称
’

字 ， 仍从正体 ， 并不作
‘

秤
’

。 字典所

承
， 犹待探索云 。 《箴 》 词顷已在 《 唐文粹 》 ， 检得其末句 ，

‘

秤
’

字果从俗写 ， 与此残刻不同 。

而史称崧
‘

深州饶 阳人
’

，
与刻题

‘

恭川
’

亦异 。 因查嘉庆 《通志 ？ 选举志 》 ，
别有二李崧

：

一

绍兴中进士 ，
金堂人

；

一

朝号无考 ，
导江人

，
谟子

， 由谟上溯于公济 ， 大昕 、 毅则 又并著华阳 。

于是后唐及宋 ， 悉在疑似间矣 。

”

〔

２９
〕

《杂俎 》 此说具有总结性质 。

一

则依据李崧五代时人、 古之

〔
２ ７

〕
陶元甘 ： 《各种文 物的价值》 ， 载 《 文史杂志 》 １ ９９２ 年第 Ｓ １ 期 ， 第 ５ ５

＿

５ ６ 页 。

〔
２ ８

〕
民国 《华 阳县 志》 卷三

一

《 金石
？ 古之 奇县令 箴 》 ， 陈法驾 、 叶大锵等修 ， 曾鉴 、 林思进等纂 ， １ ９３４ 年刻 本 ， 第 １ ４

册 ， 第 ６２
－

６３ 页

〔

２ ９
〕
同上注 ， 第 ６４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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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唐人 ， 断定该碑不是汉碑 。
二则 以 自 己所见 《 姓 氏书 》 介绍古之奇 《县令箴》

“

如秤之平
”

字句
，
与 《唐文粹 》 所收 《县令箴》 相较 ，

发现流传本皆用
“

秤
”

之俗字
，
与此碑用

“

称
”

之

正字不同 。 以正字 、 俗字之流变角度指出差异
，
极为独到 。 三则提出新 问题

，
刻碑者李崧

，
若系

五代人
， 则籍贯不符

；

而宋代李崧 ， 籍属四川 ，
可能性也大 。 这又关乎该碑的刻立时间 。

《县令箴 》 碑既是残碑 、 断碑 ，

“

碑径尺许
”

， 刻石仅见箴文末句及题款 ， 则原刻或为 《县令

箴 》 全文
，
或为其后部八句 。 以现存 １５ 字推测

，
若全文被刻石

，
则该墓碑至少有 １ 丈 ５ 尺 的庞

大体躯 ，
而当时平叛第

一

功臣李晟墓碑 ， 碑身加碑额通高 １ 丈 ４ 尺 ２ 寸 ，
此前做过州刺史的元结

墓碑碑身更只有 ５ 尺 ７ 寸高 （不包括碑额 ） ，
似乎古之奇墓碑不会夸张到如李晟墓碑那样高大 。

因而
，
刻写 《

县令箴》 的
“

如山之重
，
如水之清

，
如石之坚

，
如松之贞

，
如剑之利

，
如镜之明

，

如弦之直 ， 如秤之平
”

后八句 ， 或者再加前边的个别字句 ，
以成数尺高的立碑规模 ，

贝 Ｉ

Ｊ是可能的 。

至于刻石者李規这一公案
，
比较难断 。

〔

３ Ｑ
〕 只须强调 的是 ，

无论刻者为何朝代人
，
推动者为

古之奇亲友
，
则可以推测而得 。 《县令箴》 少有地被刻石

，
类似元结 《 大唐 中兴颂》 这类歌功颂

德作 品被 当时刻石
一

样
，
从而产生了镂之金石 、 以志不朽的影响 。 它虽然没有像元结 《县令箴 》

那样在当朝被编入 《大 中刑法统类 》 、 成为法典构成的
一部分

，
但却被异代刻石

，
立于其墓前 。

推动者想表明
：
古之奇是值得人们记忆的

，
他的 《

县令箴 》 所称扬 的为政之道是应该被肯定的 。

这是
一

种不该被忽略的纪念 。

２ ． 引致后世几乎整篇的袭用

明王行所撰 《官箴 》 几乎全部抄袭了 《县令箴 》 。 为便于比较
，
兹列下表 。 字 、 义 同者 ，

在

表内加粗显本 。

表 ４ 古之奇 《县令箴》
与王行 《

官箴
》 比较表

古之奇 《县令箴》
王行

《 官箴 》

咨 尔多士
，

各司厥官 。 政不欲猛
，

刑 不欲宽 。 宽则人

慢
，
猛则人残 。 宽 则不济 ，

猛则不安 。 小恶无 为 ，
涓

流成池 。 片言可用
，
毫末将拱 。 祸既有胎

，

徳 岂无种 ？

镜不 自照
，
只能鉴物 。 人不 自 知

，
从谏勿 啡 。 欲不可

纵
，
货不可黩 。 黩货生灾

，

欲纵祸速 。 勿 轻小人
，

蜂

虿有毒 。 勿轻小道 ，
大车可覆 。 勿谓 刚 可长 ，

长 刚者

亡 。 无谓柔 可履
，
履柔 者耻 。 刚 强有 时

，
柔 弱 有 宜 。

时宜克念
，
愿在深思 。 不 恕 而明 ，

不如 不 明 。 不通而

清
，
不如不清 。

无 为恶行
，

无 逆善 名 。 保此 中道
，
无

成不成 。 过客箴士 ， 冀 申 同声 。 如山之重 ，
如 水之清 。

如石之坚
，

如松之贞 。 如 剑之利
，

如镜之明 。 如弦之

直
，
如秤之平 。

咨 尔众士
，

笃学古道 。
学成而仕

，
以养 以教 。

教养事

百
，
各 司其 官 。 君令我施 ，

君禄我餐 。 邦本弗 固 ，
庶

事用残 。 政不欲苛
，

刑不欲宽 。 宽则 罔济
，

苛则靡安 。

小恶 弗为
，
涓 流成池 。 片言可用 ，

毫末将拱 。 祸 既有

胎
，

德岂 无 种 ？ 损赢益亏
，

禁暴泄壅 。 从谏勿 啡
，

然

诺勿 宿 。 欲不可纵 ，
货不可黩 。

勿 忽小人
，

蜂虿有毒 。 勿轻小道
，

轮輔可覆 。 勿 谓刚

可长
，
长 刚者亡 。 勿谓 柔可履 ，

履柔 者耻 。 刚强有 时 ，

柔弱有宜 。 时宜克念
，
愿在深思 。 勿 恕而 昏

，
必恕而

明 。 勿清而窒 ，
必通而清 。 毋循 旧弊 ，

毋逆善 名 。 保

此 以行
，
何功 弗成 ？ 人有恒言

，

为 臣不易 。 耄言辑戒
，

最哉有位 。
〔
３ １

〕

按
，

王行 （
１ ３ ３卜 １ ３９５

） ，
字止仲

，
明长洲 （ 今江苏吴县 ）

人 。 少授徒于城北齐门 。 洪武初
，

有司延为学校师 。 后馆凉国公蓝玉家 。 蓝玉荐之太祖朱元璋
，
得召见 。 蓝玉诛

，

王行亦坐死 。 性

喜谈兵 ，
及蓝玉延之课其子 ，

遂数以兵法说蓝玉 ， 颇参与密议 。 事迹具载 《 明史 ？ 文苑传 》 。 著

有 《樯园集 》 《 四六札子》 《止仲词稿 》 《通意宜资》 等 。 王行善文
，
其文踔厉风发

，
纵横跌宕

，

极尽驰骋
，
颇 肖其为人 。 其诗亦清刚肃爽

，
清新可诵 。 在北郭十子之中

，
与高启称为劲敌 。 就文

〔
３ ０

〕
后唐深州饶阳 李崧 曾 到过 四川 。 据 《

旧五代史 ？ 李崧传》 ：

“

同光初 ， 魏王继岌为兴圣宫使 ， 兼领镇州 节钺 ，

（
李

） 崧

以参军从事 。
… …庄 宗人洛 ， 授太 常寺协律 郎 。

王师伐蜀 ， 继岌为都统 ， 以
（
李

） 崧掌 书记 。 蜀平 ，

… … 及 自 蜀还 ， 明 宗革

命 ， 任圜以 宰相判三司 ， 用
（
李

） 崧为盐铁推官 ， 赐緋
”

。 南宋李崧 ， 籍属金堂、 导江、 华 阳 ， 皆在川境 ， 或成都境 ， 地域也合 。

〔

３ １

〕

王行 ： 《半轩集 》 卷
一

《 箴
？ 官箴 》 ， 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１ ９Ｓ７ 年影 印本 ， 第 １ Ｍ １ 册 ， 第 別 ５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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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古之奇 《 县令箴 》 的建树与影响 法 官 箴 言 系 列 之六

论文
，
不能不推

一代奇才 。

但就是这样
一个文名颇高之人

，
却有这种大面积的抄袭 。 这与明代士林风气有关 。 顾炎武祖

父曾说 ：

“

至于今代
，

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
，
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 自 作者矣

”

。
〔
３２

〕 顾炎武 自 己也

一再说
：

“

若有 明一代之人
，
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。

” “

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
，
不能通作

者之意
，
其盗窃所成之书

，

必不如元本
，
名为钝贼何辞 ！ 

” “

吾读有明宏治 以后经解之书
，
皆隐

没古人名字 ， 将为己说者也 。

”

〔

３ ３
〕 王行 《 官箴》 ，

生吞活剥痕迹 明显 ，
毋庸赘述 。

抄袭之外
，
关注其改动

，
可能就是其

“

剩余价值
”

了 。 考王行 《官箴 》 ，
至少有两处改动是

败笔 。

一者
，
改动比较核心的句子

，
难说增色 。 比如

，
改古之奇

“

不恕而明
，
不如不 明 。 不通而

清 ，
不如不清

”

， 为
“

勿恕而昏 ，
必恕而 明

；
勿清而窒 ，

必通而清
”

， 其 间并不见发挥 。 盖古之

奇强调
，
单纯的

“

明
”

察
， 是负价值 ，

必须在仁
“

恕
”

的基础上
，

“

明察
”

才有存在的必要 。

“

明
” “

恕
”

本来是法、 儒两家各 自 重点强调的主要价值
，
古之奇的立场

，
明显是期望以儒统法 。

王行改为
“

勿恕而 昏 ，
必恕而明

”

， 失去了这
一

背景 ，
且丢失了无

“

恕
”

不可的要义 ； 在他意识

中
，
似乎

“

恕
”

是容易做到的 ，
其实不然 。 祭出

“

昏
”

字
， 是为 了

“

昏
”

与
“

明
”

对仗
，
只是

文字游戏 。

“

清
”

与
“

窒
”

的价值与相互关系 ，
也同理 。

二者
，
其余增删不论

，
单就删除

“

如山之重
，
如水之清 。 如石之坚

，
如松之贞 。 如剑之利

，

如镜之明 。 如弦之直
，
如秤之平

”一段
，
则明 显丢掉 了 《县令箴 》 的灵魂 。 这些德 目在古之奇

箴中
， 是总结 ， 是落点 ， 是非常重要的 。

当然
，
古之奇 《

县令箴 》 被王行改为 《官箴 》
，

没让人产生箴诫对象上的错乱
，
正表明 《

县

令箴 》 可 以通用于所有官员 的这
一

性质 。 这
一

点 ， 类似元结之 《 县令箴 》 对于州刺史们也可通

用
，
是
一

样的道理 。

３ ． 句式和观念为后人作箴所模仿

被王行删去的段落
，
却被他人视为至宝 。 有关

“

八德
”

的观念与句式
，
被其余人很好地使

用起来了 。

金赵秉文 《御史箴 》 ， 叙及御史执法状态及理想时 ，
也使用 了

“

清
”“

平
”

的 比喻 ，

“

如霜

之清
，
如绳之平

”

，

〔
３４

〕 其源头是古之奇 《
县令箴 》 。 且在句式上

，

也模仿了
“

如 ……
”

的句式
；

在修辞方法上 ， 是明 喻加排比 。 只不过 喻体都作 了改变 ， 由
“

水
”

改为
“

霜
”

， 由
“

秤
”

改为
“

绳
”

，
但喻义未变 。

同样的事情
，
仍在继续 。 明初程本立

，

认为该箴缺乏
“

明
” “

直
”

之喻
，

不全面
，

遂作补

充
，
为其增加 了

“

如鉴之明
，
如弦之直

”

两句
，
成为

“

如霜之清
，
如鉴之明

，
如弦之直

，
如衡

之平
”

。
〔
３５

〕 可 以认为是更全面地发挥了古之奇
“

清
” “

明
” “

直
” “

平
”

等理念 。

至薛瑄作 《大理箴 》 ，
虽没有沿用

“

如
… …

”

的明喻句式 ，
但

“

鉴明
” “

衡平
”

的隐喻 ， 作

为观念的延续
，
仍贯穿于整篇箴文之中 ：

“

谳厥当否
，
则归廷平 。 廷平攸执

，
时惟鉴衡 。 鉴灼隐

伏
， 衡持重轻 。 持照两得 ， 克允克明

”

；
若有干扰 ，

“

有
一于兹 ， 靡平靡烛

”

，

〔

３６
〕 更为集 中地发

挥了
“

明
”“

平
”

理念 。

〔
３ ２

〕 《亭林文集 》 卷二 《 抄书 自 序 》

〔
３ ３

〕
顾炎武著

，

黄汝成集释 ： 《 日 知录集释》 卷 十八 《窃书 》 ，

秦克诚点校
，

岳麓书社 １ ９９４ 年版
， 第 ６７ 〇 页 。

〔
３４

〕
赵秉文 ： 《 滏水集 》 卷十七 《 箴 ？ 御史箴》 ，

文 渊阁四库全书 ， 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１ ９８ ７ 年影印本
， 第 １ １ ９０ 册

， 第 ３ Ｓ １ 页 。

〔
３ ５

〕
程本立注 ：

“

此本元张文忠公所作 ，

公为都御史时有取焉 。 为添
‘

如鉴之明
，

如弦之直
’

两句 。

”

程本立 ： 《 巽隐集 》

卷四 《 箴
？ 御史箴 》 ， 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１ ９８ ７ 年影 印本 ， 第 １ ２３ ６ 册 ， 第 １ ４４ 页 。 按 ， 程 立本误 以该箴为元张养浩所作 ， 后来薛

瑄也持此说 。 其实 ， 张养浩各类文集均不载该 《 御史箴 》 。

〔

３ ６
〕
薛瑄 ： 《薛瑄全集 》 ， 孙玄常等点校 ， 三晋 出版社 ２０ １ ５ 年版 ， 第 ２ 册 ， 第 ６２６ 页 。 亦可参见孙承泽 ： 《春 明梦余录 》 卷

五十 《 大理寺 》 薛文清瑄 《 大理箴 》 ，

王剑英点校 ， 北京 出版社 ２〇 ｌ Ｓ 年版 ， 下册 ， 第 １ 〇７ 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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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法学

有关金、 明人所作法官箴对古之奇 《 县令箴》 的袭用情况 ，
见下表 。

表 ５ 古之奇箴观念及句式被后世袭用情形

唐古之奇 《县令箴》 金赵秉文 《
御史箴

》
明程立本增补 《

御史箴
》

明薛瑄
《
大理箴

》

如山之重
，
如水之清 如霜之清 如霜之清

如石之坚
，
如松之贞

如剑之利

如 镜 之 明
，
如 弦 之

直
，
如秤之平

如绳之平
如 鉴之 明

，
如 弦之 直

，

如衡之平

谳厥 当否
，
则归廷平 。 廷平攸执 ，

时惟

鉴衡 。 鉴灼隐伏 ，
衡持重轻 。 持照两得 ，

克允克明 。

… …有一于兹
，
靡平靡烛 。

古之奇阐发的
“

八德
”

，
尚 有

“

重
”“

坚
”“

贞
”“

利
”

，
比金 、 明人所沿用 的上述 四个多 ，

喻体也还有
“

山
”“

石
”“

松
”“

剑
”

。 当然
，

后世的袭用
，
每个人的情形

，
各有不同 ： 有多有

少
，
有重此轻彼

，
有重彼轻此 。 还有

，

赵秉文虽未用古之奇
“

如松之贞
”

句式
，
却用 了

“

劲松

不屈
”

；
薛瑄不用古之奇

“

如 山之重
”

，
却用 了

“

高山宜仰
”

，
而喻意均在 。 盖金人 、 明人是根据

规箴对象的特征与需要
，

而决定取舍的 。 御史所行 、 大理所守
，

“

清
” “

明
” “

直
” “

平
”

四理

念
，
更符合对这些职业的要求

；
尤其

“

明
” “

平
”

，
唐五代 以来就以

“

听讼惟 明
，
持法惟平

”

而

分别成为法官审与判的标准、 价值与理念 ，
也成为后来法官箴的主要范畴 。

责任编辑 ： 刘 晓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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